
高億人力資源管理有限公司 KAOYI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., LTD. 
之 1 TEL :  07 -3846888  /  FAX:  07 -3861881  /  高雄市三民區和順街 93 號 4 樓

第 100A018 期 / 日期：100.07.16 / 服務專員：黃雅惠 

 

修正藍領外國人轉換雇主準則—強化接續聘僱外國

人作業程序 

  經檢討現行外籍勞工轉換雇主制度實務運作情形，及配合 99 年間工廠管理輔導法與外

籍勞工工作資格審查標準等法規修正，外籍勞工轉換雇主準則已於 100 年 6 月 29 日修正

發布，本次修正重點在於強化勞雇雙方或三方合意接續聘僱作業程序規定、明定一

般營造業接續聘僱以補足外籍勞工原聘僱許可期限為限，並配合製造業特定製程新

5 級制外勞核配比率查核機制上路，修正接續聘僱後應依法查核之教示規定。 

  而檢討實務運作情形，有原雇主及外籍勞工與 2 名以上新雇主，同時或先後簽署接續聘

僱證明文件，並據以辦理接續聘僱，造成聘僱關係紊亂、難以釐清新舊雇主責任，為維護

原雇主、外國人及新雇主之權益，本次即於該準則規定中，明定雙方或三方合意接續聘外

國人應簽署接續聘僱證明文件以玆證明，及明訂新舊雇主不得以同一外籍勞工名額，同時

或先後接續聘僱或轉出外籍勞工。 

  另為避免因違法不予許可之雇主藉由承接外籍勞工機制規避管制，及一般營造業已不再

開放聘僱外籍勞工配額，本次亦明確規範，將申請接續聘僱日前 2 年內廢止許可之人

數納入外籍勞工名額上限合併計算，並將一般營造業納入規範，限制其接續聘僱以

補足外國人原聘僱許可期限為限。 

  而配合 99 年 6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10 條修正規定，已將原工廠

登記改為登記但不發證之規定，及配合 99 年 9 月 29 修正發布之外籍勞工工作資格審查

標準(即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)，

調整製造業特定製程 5 級制外勞核配比率新查核機制等規定，本次一併配合修正相關文字

及教示規定。 

【資料來源:勞委會職訓局外勞作業電子報】 


